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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電公司向國光、星能、森霸及星元等 4 家民營電廠（以下簡稱 IPP）購電係依據經濟部 88

年 1 月 21 日公告之「現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辦理，並依台電公司 88 年及 94 年公

告購價簽約。 

二、台電公司公告躉購電價係依其當時自行新建複循環燃氣機組之發電成本做為計算購電價格的基

礎，相關參數包括折舊年限、投資報酬率等。該 4 家 IPP 皆為燃氣機組，100 年度平均購價為

國光及星能電力公司 3.94 元/度、森霸電力公司 4.00 元/度、星元電力公司 3.60 元/度。 

三、現階段台電公司向 IPP 購電價格較台電公司自行發電平均成本高之原因，主要為台電公司部分

燃氣電廠興建完成時間較早，建廠成本相對較低，且折舊費用多已攤提完畢，無須再提列折

舊成本所致，台電公司並無官商勾結、圖利特定廠商之情形。 

四、至於台電公司轉投資台灣汽電共生公司自 89 年起陸續與多家公、民營公司合力籌設及投資森

霸電力、星能電力、星元電力，復於 100 年受讓國光電力 35%股權，純係該公司因應當時政

府為紓解供電壓力開放民間參與獨立電廠投資、順勢發展之投資行為，並非台電公司意欲藉

由台汽電公司間接轉投資 IPP。 

（八十）行政院函送張委員曉風就國內成為高齡化社會已近 20 年，5 年後

更將邁入高齡社會，關心老人醫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80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9-696） 

張委員就國內成為高齡化社會已近 20 年，5 年後更將邁入高齡社會乙事，關心老人醫療問題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查截至 99 年底，我國總計有 508 家醫院、20,183 家診所，均分布於全國各鄉鎮市區提供民眾

醫療照護服務。 

二、為強化老人整合性照護，本署積極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性照護計畫」、「西醫基

層診所以病人為中心整合照護計畫」及「醫院以病人為中心門診整合照護試辦計畫」等，建

立家庭醫師制度，提供民眾周全性、協調性與持續性的服務，以民眾健康為導向，建立以病

人為中心的醫療觀念，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及用藥安全，促進老人健康，避免重複檢查，節省

醫療資源，以期老人能獲致更佳之醫療照護。 

三、復查我國歷年老人自殺死亡率均高於其他年齡層，且年齡愈高，死亡率愈高；自殺身亡老人

90%以上為身心障礙、久病或老衰者；又有 89.2%在自殺死亡前一個月內，曾至醫院或診所就

診。故為強化醫療機構對於老人身心健康照護服務品質，本署於 101 年補助「醫院試辦老人

自殺防治品質促進計畫」計 5 案，擬藉由本計畫之實施，鼓勵醫療機構建立跨專科團隊服務

，針對 65 歲以上罹患慢性疾病、癌症、憂鬱症或重大傷病之住院個案，主動提供篩檢服務，

以早期發現憂鬱症或有自殺風險之老人，並收案管理，以提升老人自殺風險群個案之照護品

質，並從試辦經驗中發展為未來全面推廣模式，以強化老人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工作。 

四、又鑑於長照高齡需求人數的快速增加，亟需建構完善的長照制度，目前我國長照制度發展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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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推動長照十年計畫，作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及量能；第二階段為長照服

務網計畫，作為建置長照服務體系與網絡之基礎；第三階段長照保險之立法與推動。 

五、為建立長照服務輸送模式及多元長照服務方案，提供高齡失能者所需的服務，本署執行之措施

如下： 

(一)97 年起推動長照十年計畫，補助對象先以滿足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55 歲以上失能山地

原住民及 50 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及僅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功能失能且獨居老人長照需

求為主。結合社區與醫療資源，提供居家、社區及機構式多元長照服務，服務內容含生

活照顧及健康照護服務，包括：居家護理、居家及社區復健、喘息服務、照顧服務（居

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老人營養餐飲

服務、交通接送、長期照顧機構八項，提供有照顧需求的老人整合且持續性的照顧服務

，支持家庭照顧能力，並達成「在地老化」的目標。 

(二)整合社政、衛政長照服務資源，協助建立地方照顧管理制度，並輔導 22 個縣市設置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作為受理及連結、輸送長期照顧服務單一窗口。有長期照護需求之失能

民眾，可向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出申請，照管中心可提供需求評估，並連結或轉

介所需長期照護相關資源。 

(三)長照十年計畫推動後，服務量占老年失能人口比例，已經從 97 年之 2.3%，提高到 101 年

2 月達 22%，增加 9 倍。 

六、另針對建置完備長照服務體系，普及長照服務網絡，提供高齡失能者更便利的服務，本署規劃

內容如下： 

(一)為促進長照資源多元化與均衡發展，統籌規劃現有長照機構、人力合理分布及劃分長照

區域，本署正積極規劃長照服務網計畫，依服務資源需求，全國劃分為大（22）、中（

63）、小（368）區域，研訂獎助資源發展措施，並以社區化及在地化資源發展為主。 

(二)推動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含山地離島）在地化長照服務體系發展，設置在地且社區化長

照服務據點，培訓在地專業人力，並結合當地資源，將偏遠地區長照服務網絡建構起來

。 

(三)擴大並加強各類照護人力的培訓，針對醫事長照專業已完成三個階段之課程規劃。並分

階段展開長照醫事專業人力培訓計畫，以強化長照專業人員照護量能。 

七、再者，本署對於提供長者適當的健康照護亦極為重視，於 99 年參考 WHO 高齡友善照護三大

原則以及 WHO 之健康促進醫院標準，訂出涵蓋管理政策、溝通與服務、照護流程、物理環境

等四大面向之高齡友善健康照護導入架構。100 年優先於醫院導入，至 101 年 3 月已有 19 家

醫院通過高齡友善，將逐年增加醫院參與認證家數，並擴展此認證制度至診所（醫療群）、

長期照護機構等其他健康照護機構，期鼓勵並協助更多健康照護機構提供所有的服務時，納

入親老、尊老的考量，減少及改善長者就醫障礙，促進長者與其家庭對自身健康與照護的掌

控能力，以預防及延緩老年失能的發生，並提供長者在老化過程獲致最大健康的機會，預計

101 年底增加至 29 家健康照護機構通過認證。 

八、綜上，本署均已積極辦理及提供老年醫療照護之服務，以期補強老人醫療照護之特殊需求。 


